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返还投资者本金及利息及注销股份等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6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

作出《关于撤销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的决

定》（证监许可[2010]806号），决定撤销2010年2月26日做出的关于苏州恒久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恒久”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

政许可，并注销证监许可[2010]250号文件。根据《证券法》第26 条的规定，本

公司应当将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

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即截至2010 年6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认购本公司公开发行股份的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苏州恒久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16,000,000.00元，扣除主承销商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24,630,000.00元后，

苏州恒久实际收到募集资金391,370,000.00元。2010年3月12日苏州恒久收到的募

集资金至今，募集资金391,370,000.00元一直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的苏州恒久募集资金专户中，并对上述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中采取结构化存

款方式存储，上述存款2010年6月24日从银行全部一次性提取将产生利息

1,286,840.84元。 

经测算，如果上述款项自申购首日2010年3月9日至2010年6月23日，按照同

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产生的利息为418,765.90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产生

的利息高于按照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为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本金及截至2010年6月23日产生的利息全部返还给网上中签

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主承销商决定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用本金及截至2010

年6月23日按照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全部返还给网上中签投资者及

网下配售投资者。由于2010年6月24日为划款日，所以该日不计息。 

据此，公司和主承销商应返还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417,379,406.04元，其



中，苏州恒久应返还的募集资金本金、利息分别为391,370,000.00元、1,286,840.84

元；主承销商应返还承销佣金及保荐费用本金24,630,000.00元，截至2010年6月

23日按照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92,565.20元。上述两项应返还利息总

额合计1,379,406.04元。本次发行股数为2,000 万股，应向投资者返还的金额按以

下方式确定： 

应向投资者返还的每股金额=本金+利息 

=每股发行价+应返还利息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20.80+1,379,406.04/20,000,000 

=20.80+0.0689703020 

=20.8689703020 (元) 

应向每位投资者返还的金额=股数×应向投资者返还的每股金额（四舍五入，

精确到0.01元） 

公司和主承销商将于2010年6月24日，将应返还资金划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的账户，并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上述资金于2010年6月25日划至其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的结算备付金账户；同日，各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将返还资金划至投资者资金账户。2010 年6月23日，公司同时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全部已登记股份的注销手续，双方之间的证券登记服

务关系自股份注销之日起终止。 

日期 办理事项 

6月13日，星期日 
苏州恒久收到《关于撤销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的决定》（证监许可[2010]806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2010年6月23日收盘后苏州恒久网上中签

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名册 
苏州恒久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通过会后事项发审委

会议审核的公告》、《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返还投

资者本金及利息及注销股份等相关事宜的公告》 
6月23日，星期三 

苏州恒久、主承销商向深交所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递交关于返还

投资者本金、利息及注销股份的申请等文件，提请审核 

6月24日，星期四 
苏州恒久中午12：00 点之前将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划入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账户 



主承销商中午12：00 点之前将承销佣金和保荐费用及利息划入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办理退款手续，并于当日收盘后

将退款明细数据发至各托管券商（或其他托管机构）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的本金、利息划至各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的结算备付金账户，各托管券商（或其他

托管机构）将应退款项划入投资者账户 6月25日，星期五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注销等事宜 
 
 

特此公告。 

 

公司联系人：高永红  0512-82276838 

主承销商联系人：蒙柳燕  010-68083328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6月23日 


